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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制

】

张楚涵 梁江红

从先秦时期起，古人治理国家时

就十分重视监察的作用。那么身负监

察重任的监察官员们有哪些职责呢？

概括而言，监察官员的履职涵盖“事

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辅以出巡等

方式，为国家的治理、吏治的清明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监察官员对国家大事毫不知

情，对将要颁布的政令一无所知，显然

无法有效履职，因此历代监察机构大多

兼有审议政令的功能。《大明会典》中就

有以下记载：“凡国家政令得失、军民利

病、一切兴利除害之事，并从五军都督

府、六部官面奏区处，及听监察御史、

提刑按察司官各陈所见、直言无隐。”

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监察官员

负责监督的内容多种多样。《唐六典》

中明确指出“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

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古

代朝会是很严肃的场合，设计了一系列

仪式，参与朝会的官员须了解朝会礼

仪，并严格遵守，对于朝会时所着衣

冠、自己的仪容举止都要十分注意，如

有违反者，监察官员有义务指出并进行

纠正。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对于礼

仪极为重视，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礼，

朝堂之上的礼更加严肃，古代监察官员

有肃整朝仪的职责也在情理之中。

科 举 制 度 是 古 人 的 一 项 伟 大 发

明，科举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是

为各级官府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途

径。在科举考试中，同样需要监察官

员担任监试官，避免科举舞弊乱象出

现，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开公正。

古代监察官员在获得线索方面，

除了自己主动访得的，也可以受理他

人提供的。唐代杜佑所撰 《通典》 中

提到：“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

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径往

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

云‘风闻访知’。”在这一过程中，为

了保护线索提供者，在上奏的文牍中

可以略去其名字。

巡察监督同样是古代监察官员履职

的重要形式，通过这一方式来考察地方

官员政绩，了解民情民意，为民解决实

际问题。明朝于谦刚入仕时，曾任御

史，“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明朝御

史周新更是微服暗访，被县令抓进监

狱，在狱中掌握了县令的罪状。正是因

此，监察御史在文学作品中也化身成了

惩恶扬善的“八府巡按”。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历

朝历代又不断完善发展，形成相当严

密的体系。古代监察官员被誉为“国

之司直”，性格刚正、品德高尚、学识

渊博的监察官员代不乏人，为今天的

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但以今

人视角来看，古代监察制度也有时代

的局限性。我们回望历史，研究古代

的监察制度，要抑其所短，扬其所

长，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历

史的经验，成为新时代奋进的镜鉴。

（摘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秦汉的“质日”与权力监督【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

国之司直国之司直

朱群杰

法律规范只有得到有效贯彻，才

能彰显其生命和权威，而对权力的监

督，是法律规范有效贯彻的必要条

件。近年新见的岳麓书院藏秦律令

简、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张家山

汉墓竹简等立法文献，证实秦汉时期

的立法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在

技术手段有限的秦汉社会，官僚机构

应该如何规范基层社会的权力运行，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以维护王朝统一

的法秩序，睡虎地 77 号墓出土的汉代

基层小吏“越人”连续 14 年的“质

日”简册，反映了基层官吏的日常工

作是怎样接受上级监督的。

“质日”意为对质、检验日期。

包括睡虎地 77 号汉墓在内，目前共发

现 7 批 23 篇“质日”简册。这些简册

在形制上保持一致，由先行书写的历

表以及后来添加的文字构成，是国家

行政运作的产物。“质日”简册事先根

据时间顺序写好日干支，日干支是中

国传统历法中的时间概念，代表具体

的某一日。日干支之间有较大的空

白，用于记录当日发生之事，若无事

汇报则留白，如睡虎地汉简 《十年质

日》 记载了四月“越人”中止出差，

归家葬父之事，“己丑越人之邾。乙未

父下席。戊戌越人道邾来。己亥归

宁。甲辰父葬。乙巳越人视事”。“越

人”是睡虎地 77 号汉墓的墓主名。邾

为地名，西汉时期邾为江夏郡的属

县。己丑 （5 日）“越人”因公前往

邾。下席，指代死亡。出人意料的

是，乙未 （11日）“越人”的父亲去世

了。戊戌 （14日）“越人”不得已停止

出差，于己亥 （15 日） 回到家中处理

丧事，在甲辰 （20 日） 安葬好父亲

后，第二天乙巳 （21 日） 便返回官署

履行职责。这清晰明了地解释了“越

人”为何要在出差途中归家的缘由，

避免构成渎职行为。

秦律对“质日”有相关的规定，

在法律上设置了明确的时限。例如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232 至 236

简规定了押送罪人的时限，“即亟遣，

为质日，署行日，日行六十里。留弗

亟遣过五日，及留弗传过二日到十

日，赀县令以下主者各二甲；其后弗

遣复过五日，弗传过二日到十日，辄

驾 （加） 赀二甲；留过二月，夺爵一

级，毋 （无） 爵者，以卒戍江东、江

南四岁”。狱校律规定应尽快将犯人遣

送出发，并制作质日文书，题署行程

日期，每天应行六十里。延误没有立

即遣送的，将根据延误的具体时间处

以 相 应 处 罚 。《岳 麓 书 院 藏 秦 简

（肆）》 322 简则规定了巡行太上皇庙

的时限，“更五日壹行庙，令史旬壹

行，令若丞月壹行”，不同身份之人需

要在不同时限巡行皇庙。里耶秦简还

有令史行庙的真实记录，例如“十一

月己末，令史行庙”，这被视为“质

日”文书。法律设置了不同公务行为

的时限，官吏必须根据规定严格执

法，并制作“质日”文书，及时上报。

“质日”简册不是单纯的私人日

记，可用以核验官吏是否按期工作，

具有督促、考核官吏的特定功能。“越

人”勤勤恳恳地连续记载了 14 年的工

作事项，多为任职、视事或执行某项

任务。其中大部分“质日”简册记载

了官吏执行公务的具体行程。上级机

构通过这些记录来判断官吏是否渎

职、失职。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记载了江

汉流域水路交通的航道里程，以及

“重船”“空船”在不同季节逆水上行

和顺水下行的日行里数，整理者称之

为 《道里书》，研究者又称其为 《水陆

里 程 简 册 》。《 岳 麓 书 院 藏 秦 简

（肆）》 248 简载“委输传送，重车负

日行六十里，空车八十里，徒行百

里”。这说明官僚机构已经掌握了重要

水路、陆路的交通情况，可以通过

“质日”简册中官吏记录的时间和地点

来判断官吏是否在行程中懈怠了职

责，是否及时合理地执行公务。

上级机构可以通过驿站等机构保

留的执勤官吏的痕迹材料来判断官吏

提交的“质日”简册是否属实。“质

日”简册是由任职官吏亲自书写的，

确实会存在谎报、捏造的情况。例

如，“越人”记录当日发生之事是常

态，但是简册中还存在“越人”没有

亲历而事后补记，以及预先记

录尚未发生之事的痕迹。“越

人”试图制造一份完美无缺且

又合乎规定的工作报告，但是

依旧留下了瑕疵。

官吏在外执行公务会同

驿、置、邮等机构产生联系，

不同机构需要如实地记载与各

级官吏往来的痕迹，例如秦汉

《传食律》 规定邮、驿需为有

公务在身的官吏提供补给，汉

代敦煌悬泉置保存的 《过长罗

侯费用簿》 就翔实地记载了元

康五年 （公元前61年） 长罗侯

使团在途经悬泉置期间产生的

费用。上级机关可通过邮、驿

机构等保留的文书材料来判定

“质日”简册的虚实。当官吏

日常公务触犯了纪律、法律，

这些痕迹都是证据。

目前所见，“质日”简册

均为秦及汉初的材料，东汉还

没发现具体“质日”的材料，

但是“质日”所代表的时限观

念已深深影响了东汉。东汉公

务活动均有一定的时限，以保

障任务的完成和办事的效率。

例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 （贰）》 简 600 载“二月八

日丙辰，长沙大守兼中部劝农

督邮书掾育有案问，写移临

湘。书到，亟考实奸诈，明正处言

府，关副在所，会月十五日”。育为人

名，官至长沙大守兼中部劝农督邮书

掾，需要调查一些事情，二月八日命

令查清事实并在十五日禀报。倘若官

吏无法按时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就

必须说明理由，并申请延期，提交

“假期书”。例如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

简牍 （伍）》 简 1753 载“兼左部贼捕

掾则言实核女子李浅失火假期书”，则

为人名，作为兼左部贼捕掾，就失火

案的延期调查向上级说明理由并申请

延期。上级确定具体的工作时限，便

于督促官吏提高办事效率，并对权力

进行监督，减少渎职、失职现象的发

生。

“质日”文书是秦汉时期官吏工

作情况的即时记录，也是工作需留痕

的历史传统。它方便上级机关快速了

解基层官吏的工作动态和履职情况，

不仅起到了督查、考核官吏工作的效

果，还发挥了对权力运行的过程监督

和事后监督的作用。首先，它督促官

吏履职尽责。“质日”文书要求官吏记

录工作内容，这能有效鞭策官吏勤勉

地工作。其次，它有助于提高官吏的

工作效率。“质日”文书要求官吏按时

完成工作，避免出现工作拖延、超时

等现象。最后，它便于发现官吏违法

违纪行为。“质日”文书能够反映官吏

的工作情况，若官吏有不当的行为，

质日文书作为重要的证据将在日后的

考评乃至审判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摘自 《人民法院报》 作者单

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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